附件4

“治污染”行动方案
——德宏州推进健康县城建设专项行动之二

一、行动目标
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≥90%，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年均值达到国家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二级标准。区域环境噪声控制平均值≤55分贝，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夜间达标率≥75%。辖区内重点河湖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达标、水质全部达到各级水功能区要求，建成区无污水乱排现象，州级城市无黑臭水体，县市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100%。县市级及以上城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%。
二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持续提升区域大气环境质量。强化细颗粒物（PM2.5）和臭氧（O3）协同控制，推进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和氮氧化物（NOX）协同减排，狠抓春夏季（2—5月）大气污染综合治理。推进水泥、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。强化施工工地、道路、堆场、裸露地面扬尘管控，加大餐饮油烟污染治理力度，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，强化秸秆禁烧管控。强化监测预警预报，精准有效应对污染天气，确保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。（州生态环境局牵头；州公安局、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交通运输局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市场监管局、州气象局配合，各县、市党委和政府负责）
（二）强化噪声污染治理。实施噪声污染防治行动，严格执行声环境功能区划。开展功能区噪声、区域噪声和交通噪声监测，准确掌握声环境质量状况，积极推进县（市）级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建设。强化噪声源头控制，加强监管力度，切实解决噪声扰民突出问题，持续提升城市声环境质量。（州生态环境局牵头；州公安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交通运输局配合，各县、市党委和政府负责）
（三）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。制定德宏州“十四五”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，开展黑臭水体排查并制定整治方案，加强建成区黑臭水体和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。制定德宏州“十四五”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方案，指导帮助各地区摸清城市黑臭水体现状和存在问题，督促补齐设施短板、加快治理进度、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并对治理成效进行核实，实现全覆盖。力争实现建成区无污水乱排现象，推动地市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实现长治久清；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。（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生态环境局牵头；州发展改革委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水利局配合，各县、市党委和政府负责）
（四）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治理。加快推进城市水源地规范化建设，全面开展县（市）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不达标整治。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控能力建设，强化全过程监管。及时更新县（市）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名录，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实施风险防控措施，实施从水源到龙头全过程监管，确保群众饮水安全。（州生态环境局、州水利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卫生健康委、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牵头；各县、市党委和政府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五）健全医疗废物处理处置体系。制定具体行动计划， 明确工作目标，加强医疗废物源头分类、规范贮存和处置，不断提升医疗废物收集处置水平。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处置和应急能力短板，州级至少建成1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，县（市）加快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。鼓励发展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，为偏远地区提供就地处置服务。完善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机制，县（市）级及以上政府将医疗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等工作纳入重大传染病疫情领导指挥体系，制定完善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应急预案，保障重大疫情医疗废物处置能力。县（市）级及以上城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%。（州生态环境局、州发展改革委、州卫生健康委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牵头；各县市党委和政府负责）
三、方法步骤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2年11—12月）。州生态环境局会同有关部门，根据专项行动方案开展动员部署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根据行动方案要求制定具体行动计划，明确工作目标、重点任务、责任部门、保障措施等，按照工作部署全面启动。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3年1月—2024年6月）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按照工作部署，重点突破，全面组织开展专项行动。州级各牵头部门加强指导帮扶，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，督促工作滞后县市加大工作力度。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4年7—12月）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常态化监督管理，巩固治理成果，形成部门协同、社会共治的长效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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